
 

 

荃灣區議會第 4/13-14 號文件 

 

荃灣區議會 

 

優化土地供應策略：維港以外填海及發展岩洞 

第二階段公眾參與 

 

1. 目的 

 

發展局、土木工程拓展署及規劃署現正進行「優化土地供應策略：維

港以外填海及發展岩洞」(下稱「優化土地供應策略」)第二階段的公

眾參與活動。 本文件旨在向區議會簡報「優化土地供應策略」的第

一階段公眾参與的結果及第二階段的公眾參與活動的情况，介紹在欣

澳的擬議填海地點、小蠔灣的擬議填海地點及深井污水處理廠遷入岩

洞的計劃，並邀請議員發表意見。 

 

2. 背景 

 

2.1 政府會以「六管齊下」，透過更改土地用途、重建、收地、維港

以外填海、發展岩洞及重用前石礦場，優化土地供應，以滿足

經濟和社會發展及改善生活的訴求。 

 

2.2 政府於2011年 11月至 2012年 3月期間進行第一階段公眾參與

活動，收集市民對「優化土地供應策略」的意見。政府已根據

在第一階段公眾參與所收到的公眾意見，確立填海及發展岩洞

選址準則，進行概括性研究，並甄選數個近岸填海及發展岩洞

地點，於第二階段公眾參與諮詢公眾。 

 

2.3 行政長官於二零一三年施政報告提出：要更靈活回應社會對土

地需求的變化，本屆政府決心大規模開發新地，建立充裕的「土

地儲備」，儲備量要超出短期的土地需要，以便日後及時提取，

回應需求。我們會在盡量減少對環境和海洋生態影響的大前提

下，積極於維港以外填海，納入土地儲備。除填海外，發展岩

洞也是土地供應的可行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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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一階段公眾參與結果 

 

3.1 第一階段公眾參與結果顯示，市民普遍同意「六管齊下」的土

地供應策略，包括在維港以外適度填海和發展岩洞，以增加土

地供應。大部分市民認同香港需要建立土地儲備，以應付不時

之需。 

 
3.2 在維港以外填海方面，公眾意見並不一致。大部分的反對意見

針對個別可能對環境和社會造成較大影響的填海地點。市民普

遍認同以社會、環境和經濟效益作指導原則的八項選址準則，

而且特別重視對環境及社區的影響兩項。 

 

3.3 在發展岩洞方面，市民普遍支持將適合的政府設施搬遷到岩洞

内，以釋放土地作其他用途的建議。除了對環境及社區的影響

之外，市民亦重視有關工程的可行性。 

 

3.4 第一階段公眾參與報告已上載至「優化土地供應策略」網站(網

址：www.landsupply.hk)。 

 

 

4. 選取具潛力的填海及岩洞發展地點 

 

4.1 根據第一階段公眾參與活動結果，在所有選址準則之中，公眾

認為最重要的是對「當地社區」及「環境」的影響。因此，我

們在選擇具潛力的填海及岩洞發展地點時，特別重視這些準

則。 

 

4.2 在填海方面，鑑於第一階段公眾參與活動的結果及概括技術評

估，我們排除了一些可能對「當地社區」及「環境」有顯著影

響的地點。我們根據選址準則1評估了地點，並選取了相對具較

大潛力的數個地點，作進一步評估。我們就這些已識別的具潛

力地點，探討了初步緩解措施。不過，我們仍須進一步研究，

以確定入圍選址的工程可行性，並處理相關的技術問題。 

 

                      
1
 填海選址準則：對當地社區的影響，對環境的影響(尤其是海洋生態)、選址地點及交通便捷程度、能

否滿足當地居民需要、對環境的好處、成本效益、規劃的需活性、工程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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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在發展岩洞方面，我們亦進行了類似的選址程序2。由於公眾認

為在岩洞發展時工程的可行性亦很重要。因此，在岩洞選址方

面，我們把這個因素考慮在內。 

 

4.4 根據第一階段公眾參與活動確定的選址準則，我們選取了五個

近岸填海地點，包括龍鼓灘、馬料水、大嶼山小蠔灣與欣澳，

以及青方西南，作進一步考慮；並建議研究在大嶼山與香港島

之間的中部海域興建人工島。選取填海地點主要考慮的因素包

括： 

 優先考慮近岸填海，因為較容易連接到現有道路網及已發

展地區；以及 

 盡量選取遠離現有社區的人工海岸線及避開天然海岸線及

環境敏感地區。 

 

4.5 至於人工島的方案，我們已檢視過香港的東部水域、中部水海

域及西部水域。東部水域大部分的海岸線具高生態價值，包括

紅樹林及海岸公園，而且海洋生物豐富，並有大量海草及重要

珊瑚。此外，東部水域面向海洋，須建造大型防波設施，因此

建造成本昂貴。另一方面，西部水域受到多項規劃或施工中的

大型基建項目的嚴重限制。中部水域則具備發展人工島的機遇，

原因是該處有很少正在規劃的大型基建項目，而且對海洋生態

保育的挑戰亦不太大。 

 

4.6 五個近岸填海選址的總面積約為 600 公頃；連同人工島，這些

選址的總面積約為 2 000 至 3 000 公頃，可用作土地儲備、房

屋及其他用途。 

 

4.7 在發展岩洞方面，渠務署已在 2012 年 5月展開了搬遷沙田污水

處理廠往岩洞的可行性研究，預計 2014 年年中完成。搬遷工程

完成後將可騰出 28公頃土地作房屋及其他有利的用途。與搬遷

沙田污水處理廠往岩洞一樣，我們現時提出的三個發展岩洞項

目包括鑽石山食水及海水配水庫、西貢污水處理廠、深井污水

處理廠均屬先導項目，符合根據第一階段公眾參與活動確定的

                      
2
 岩洞發展選址準則：發展岩洞地點對社區的影響、發展岩洞地點對附近環境的影響、騰出的土地產生

的社會效益、遷走現有設施對附近環境的好處、成本效益、設施的具體要求、現有設施的狀況是否適

合搬遷、工程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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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址準則。發展岩洞的主要考慮因素包括： 

 優先考慮遷移具厭惡性而又近市區或已發展地區的設施，

使能與周邊地方產生協同效應； 

 盡量避免選擇現址已有康樂或休憩用途的設施；以及 

 部分大型設施如濾水廠因受到技術限制或附近沒有合適的

岩洞地點，其可行性仍有待進一步研究。 

 

4.8 三個發展岩洞的先導項目預計可提供約 6 公頃土地，用作房屋

或政府、機構或社區設施用途。 

 

 

5. 具潛力的填海地點及岩洞發展計劃  

 
欣澳 

 

5.1 欣澳填海區，面積約 60-100 公頃，在「大嶼山分區大綱圖」及

經修訂的「大嶼山發展概念計劃」已有所提及，其主要規劃目

的是提供一個休閒及娛樂樞紐。欣澳有潛力透過填海發展成為

區域娛樂及商業樞紐，促進大嶼山以至香港的可持續經濟發

展。 

 

5.2 由於欣澳的規劃目的是作一個休閒及娛樂樞紐，預計可與大嶼

山其他旅遊景點互相配合，產生協同效應。強化香港作為亞洲

地區旅遊樞紐和盛事之都的地位，提供遊艇碼頭及水上活動中

心。 

 

5.3 填海區有便捷的交通接駁，鄰近欣澳地鐵站，亦可連接北大嶼

山快速公路及港珠澳大橋等，距離香港國際機場約二十分鐘路

程。 利用其鄰近機場的策略性位置優勢，欣澳可以打造成為商

業園作綜合商業發展，創造商業及就業機會，惠及香港及東涌

新市鎮 

 

5.4 同時我們亦面對填海帶來的挑戰。選址西面附近發現具有生態

價值的棲息地，附近水域有中華白海豚出沒記錄。建議的填海

工程會避免觸及這些範圍，當局會研究恢復欣澳附近人工海岸

線的天然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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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由於填海區位於飛機噪音預測(NEF25)等量線範圍內，將來規劃

需要考慮飛機噪音可能會帶來的發展限制。我們不會建議在該

區發展有關噪音敏感的土地用途(例如住宅區及學校等)。  

 

5.6 填海區鄰近養魚區，在將來的設計及環境評估階段，我們會仔

細評估填海對魚業的潛在影響，並制訂相應的緩解及補償措施，

例如於施工期間使用隔泥幕及控制疏浚/填海速率，以減少固體

懸浮物對水質的影響。 

 

小蠔灣 

 

5.7 小蠔灣鄰近機場，可連接主要幹道和基建， 適宜發展策略性經

濟活動，提供就業機會及支援東涌新市鎮的發展。預計可提供

總面積約 100-150 公頃的土地。  

 

5.8 小蠔灣擁有獨特機遇。在地理上連接主要的基建及設施包括機

場、港珠澳大橋、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及北大嶼山公路；根據

2007 年經修訂的大嶼山發展概念計劃，選址有潛力發展成物流

園，提供就業機會 ，惠及香港及東涌新市鎮。就小蠔灣填海計

劃，我們會在往後的詳細技術研究中，進行全面交通影響評估，

以提供有效的交通基建，包括北大嶼山對外交通，以配合將來

填海區的土地用途。 

 

5.9 在挑戰方面，因小蠔灣鄰近機場，將來規劃需要考慮飛機噪音

可能會帶來的發展限制，而將來填海範圍亦須審慎規劃，避開

鄰近的大蠔保育區及中華白海豚活躍的地點。最近，我們聘請

專家在小蠔灣填海地點進行了初步的生態現場調查，沒有發現

特別具高生態價值的物種。 

 

深井污水處理廠 
 
5.10 深井污水處理廠所在的地方交通便捷，鄰近青山公路及屯門公

路，因此合乎成本效益。建議的岩洞發展計劃是將深井污水處

理廠遷入附近的岩洞。可發展用地約1.1公頃，我們會根據該區

的特色、現有的土地用途和發展密度，考慮作房屋發展或政府、

機構或社區設施用途的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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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我們就深井污水處理廠遷入岩洞進行了概括性技術評估，在附

近物色了一個初步岩洞選址，並考慮將來發展與附近工業用地

的兼容性，亦初步評估了建議發展對交通及環境方面的影響。

整體來說，建議的岩洞發展不會對當地社區及環境帶來不良影

響。 

 

5.12 岩洞發展可重置厭惡性設施於岩洞內，改善當地環境。此外騰

出鄰近海濱的土地，作房屋發展及其他有利當地社區的用途，

可為附近居民帶來社區效益，也可以延長現有的海濱長廊，供

市民享用及優化居住環境。 

 
 

6. 填海的願景 

 

6.1 第一階段公眾參與的結果顯示，大部分回應者支持或不反對以

六管齊下策略優化土地供應，包括更改土地用途、重建、收地、

在維港以外填海、發展岩洞和重用前石礦場。不同的土地供應

方案會有不同的挑戰和限制，但卻能互相配合，確保土地供應

穩定充足。 

 

6.2 填海不會影響現有土地用途，同時能夠帄整出相對大面積的土

地以應付不時之需，因此最適合用作土地儲備。相對其他土地

供應方法，填海較具彈性作全面規劃以建立一個帄衡和可持續

發展的社區。事實上，香港已經有許多成功的例子。例如沙田、

馬鞍山和大埔新市鎮的填海地區，已為幾十萬市民提供住房和

社區發展用地。填海的新土地亦可為受其他土地供應方法（例

如重建）影響的居民及設施提供土地作為調遷地點，並可搬遷

市區內的厭惡性或特別工業設施，除減低設施對社區的影響外，

亦可釋放市區土地作其他發展。 

 

6.3 香港每年產生六至七百萬公噸剩餘的拆建物料。用拆建物料作

填海，能夠以較環保及較低成本的方式處理剩餘填料，亦避免

儲存剩餘填料而佔用珍貴土地。填海亦可處理日常從港口航道

疏浚所產生的污染海泥。 

 

6.4 在設計填海時，我們會考慮引入生態海岸線，優化現有人工海

岸線的海洋環境，給市民享用。 



- 7  - 

 

 

7. 發展岩洞的展望 

 

7.1 發展岩洞需要整體性的規劃和實施策略，才能使發展岩洞成為

可持續增加土地供應的方法。此外，私營機構的參與亦是發展

岩洞策略的重要一環，因為很多私營設施，如貯存設施，倉庫

和數據中心，可受惠於岩洞的穩定和安全的環境。因此，政府

正進行發展岩洞的長遠策略研究，以擬備岩洞總綱圖及制訂政

策指引，並會進一步探討香港發展城市地下空間的潛力。 

 

 

8. 第二階段公眾參與 

 
7.1 我們於 2013 年 3 月 21 日，召開了新聞發布會，並啟動了為期

三個月的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活動，包括諮詢相關區議會，法定

機構，當地社區和持分者，舉辦公眾論壇，巡迴展覽（包括在

荃灣大會堂展覽館）和進行面對面問卷調查。我們會更新「優

化土地供應策略」網站(www.landsupply.hk)，提供最新的信息。

歡迎市民參加各項活動，並提供意見。 

 

7.2. 第二階段的公眾參與主要是向公眾介紹具潛力的填海及岩洞地

點，其機遇與挑戰和位於中部海域興建人工島。我們亦會收集

公眾對進一步研究個別填海和發展岩洞地點時須特別注意哪些

事項，包括未來土地用途。 

 

7.3 為了便於討論，我們已擬備公眾參與摘要，並會在各區民政事

務辦事處、巡迴展覽、公眾論壇等地點派發。公眾參與摘要亦

已上載於「優化土地供應策略」網站，歡迎市民於 2013 年 6月

21 日或之前透過電郵、傳真或郵寄發表意見。 

 

 

9. 下一步 

 

9.1 我們計劃在第二階段公眾參與後進行以下研究： 

 位於西部水域的三個擬議近岸填海地點的累計環境影響評

估研究，研究涵蓋小蠔灣、欣澳及龍鼓灘填海選址及多項

附近規劃或施工中的大型基建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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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個擬議近岸填海地點的詳細可行性研究； 

 人工島的策略性研究，以其在中部水域甄選具潛力的填海

地點作公眾諮詢；及 

 進行三個擬議發展岩洞地點的詳細可行性研究。 
 

9.2 當完成這些研究工作後，我們將再次諮詢區議會，才落實下一

階段的工作。 

 

 

10. 徵詢意見 

 
10.1 請議員就政府提出在欣澳的擬議填海地點、小蠔灣的擬議填海

地點及深井污水處理廠遷入岩洞的計劃提出意見，並歡迎就『優

化土地供應策略』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提出其他意見。 

 

 

 

土木工程拓展署  

2013 年 5月 

 

附件:  「優化土地供應策略：維港以外填海及發展岩洞」第 2階段

公眾參與摘要 


